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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人壽金美美利多
利率變動型美元還本終身保險(定額給付型) FJP

（完整商品內容與給付限制請參閱保單條款）

金金流穩定流穩定金流穩定
以生存保險金創造穩定現金流，
資金運用更靈活
以生存保險金創造穩定現金流，
資金運用更靈活

美美元收付元收付美元收付
資產配置靈活多元，
風險分散兼顧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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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分散兼顧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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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告利率機制，
每年計算增值回饋分享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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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計畫輕鬆實現

商　品　名　稱　全球人壽金美美利多利率變動型美元還本終身保險(定額給付型) (FJP)
備查日期及文號　113年7月22日全球壽(商研)字第1130722001號
給　付　項　目　生存保險金、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完全失能保險金、祝壽保險金

●本商品幣別：美元
●全球人壽保留承保與否及隨時調整專案內容之權利。
●本保險為不分紅保險單，不參加紅利分配，並無紅利

給付項目。
●欲詳細瞭解本商品銷售之其他應注意事項及全球人壽

公開之相關資訊及說明，您可選擇親洽全球人壽服
務據點或至網址www.transglobe.com.tw查詢，並
請參閱本簡介末頁之注意事項。

總公司：台北市東興路 8 號 4 樓 / 顧客服務電話：02-2746-3822/
傳真電話：02-2748-5053
本公司為統一綜合證券百分之百轉投資之關係企業，營運地址同設於統一綜合證券總公司大樓。成立
目的在於提供統一綜合證券及客戶完整的風險規劃服務，一次滿足您「退休儲蓄」、「醫療保障」、
「家庭責任」等人生重大需求之全方位服務。希望透過本公司專業之保險規劃，讓統一綜合證券客戶
能輕鬆獲得完整之理財規劃方案，提供客戶整合性服務的財富管理方向前進。
【本公司與全球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並無合夥關係，僅為保險代理及提供
相關諮詢服務。全球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保留本專案承保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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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保險期間：終身（至110歲）
2.繳費年期／投保年齡：二年期(0歲~78歲)、四年期(0歲~76歲)、六年期(0歲~74歲)
3.投保限額：                                                                                                          ※投保金額以1,000美元為增加單位

4.繳別：年繳、半年繳、季繳、月繳。(月繳件首期須繳付二個月保險費)
5.繳費方式：

■自行繳納（匯款）：限匯入全球人壽外幣指定銀行之外幣帳戶。
■金融機構轉帳：填寫保險費付款授權書，限授權全球人壽外幣指定銀行之外幣帳戶。

6.保費折讓：
■選擇金融機構轉帳者，享有1.5%之保費折讓。
■首期選擇自行繳納(匯款)且續期選擇金融機構轉帳者，享有1.5%之保費折讓。
■高保額保費折讓：

投保年齡 最低保額

0歲～未滿15足歲
15足歲(含)以上

3,000美元
5,000美元

累積最高保額

200萬美元

單張保額 保費折讓繳費年期

4、6年期

0.4%
0.8%

0.5%
1%

2年期
5萬美元～9.9萬美元

10萬美元(含)以上

5萬美元～9.9萬美元
10萬美元(含)以上

投保規則（以下內容為投保規則，詳細內容或其它未規範事項請參閱新契約投保規則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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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故/完全失能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
◆被保險人於本契約有效期間內身故或致成保單條款附表二所列完全失能程度之一者，全球人壽按其身故或完全失能

確定當時，分別以基本保險金額及累計增加保險金額為基礎各自計算身故/完全失能保險金後，依其加總後之總和
給付，但當期已繳付之未到期保險費將不予退還。

◆基本保險金額之身故/完全失能保險金之計算方式為下列三款金額之最大者：
1.身故或完全失能確定時之基本保險金額對應之保單價值準備金乘以保障係數。
2.身故或完全失能確定時之保險費總和乘以一點零一扣除已領取之生存保險金總和後之餘額。
3.身故或完全失能確定時之當年度保險金額。

◆累計增加保險金額之身故/完全失能保險金之計算方式為下列三款金額之最大者：
1.身故或完全失能確定時之累計增加保險金額對應之保單價值準備金乘以保障係數。
2.身故或完全失能確定時之保險費總和乘以一點零一扣除已領取之生存保險金總和後之餘額。
3.身故或完全失能確定時之當年度保險金額。

◆訂立本契約時，以未滿15足歲之未成年人為被保險人，除喪葬費用之給付外，其餘死亡給付之約定於被保險人滿
15足歲之日起發生效力；被保險人滿15足歲前死亡者，其身故保險金變更為喪葬費用保險金。

◆訂立本契約時，以受監護宣告尚未撤銷者為被保險人，其身故保險金變更為喪葬費用保險金。
◆被保險人同時致成保單條款附表二所列二項以上完全失能程度者，全球人壽僅給付一項完全失能保險金。
◆全球人壽依保單條款約定給付身故/完全失能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後，本契約效力即行終止。但要保人有指定

分期方式給付身故/完全失能保險金者，仍依保單條款第二十二條約定給付分期定額保險金。
■ 生存保險金

被保險人於本契約有效期間內，每屆保單週年日仍生存者，全球人壽按前一保單年度之基本保險金額對應之保險費
總和以及前一保單年度之累計增加保險金額對應之保險費總和，各自乘以下表比例所得之金額，依其兩者加總後之
總和給付生存保險金，最高給付至本契約之滿期日(含)止。

■ 祝壽保險金
◆被保險人於本契約有效且屆滿期日仍生存者，全球人壽按滿期日當時，分別以基本保險金額及累計增加保險金額所

對應之當年度保險金額，依其加總後之總和給付。
◆全球人壽依保單條款約定給付祝壽保險金後，本契約效力即行終止。

繳費期間
保單週年日

二年期

3.1%

1.0%

第一至第五之保單週年日

第六及其後之保單週年日

3.2%

1.3%

3.3%

1.7%

四年期 六年期

「滿期日」係指本契約被保險人保險年齡達110歲之保單週年日。註

保險範圍 (以下內容為商品摘要，完整商品內容與給付限制請參閱保單條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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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人壽於本契約有效期間內之每一保單週年日，依下列方式計算增值回饋分享金：

一、第一保單週年日之增值回饋分享金，係指按本契約生效日當月之宣告利率減去本契約預定利率之差值，乘以當年度期中保

單價值準備金後所得之金額。

二、第二保單週年日起之增值回饋分享金，係指按前一保單週年日當月之宣告利率減去本契約預定利率之差值，乘以當年度期

中保單價值準備金後所得之金額。

註：1. 本商品預定利率：2 年期 (1.75%)、4 年期 (2.25%)、6 年期 (2.50%)

2.「期中保單價值準備金」係指本契約有效期間內之每一保單週年日，以該保單年度保險金額對應之期初保單價值準備金 ( 扣

除生存保險金 ) 及期末保單價值準備金 ( 含生存保險金 ) 二者加總後除以二所得之金額。

■全球人壽依前項方式計算增值回饋分享金時，若宣告利率低於本契約預定利率，則該保單週年日之增值回饋分享金為零。

■全球人壽依下列方式給付增值回饋分享金：

一、第一至第六保單年度：全球人壽依要保人於申請投保時，所選擇「購買增額繳清保險」或「抵繳應繳保險費」二種方式之

一給付增值回饋分享金，且要保人得以書面或其他約定方式通知全球人壽變更增值回饋分享金給付方式為前述二種給付方

式之一。

二、自第七保單年度起：全球人壽將依要保人於申請投保時 ( 如有申請變更則為最近一次申請變更時 )，所選擇「購買增額繳

清保險」、「儲存生息」或「匯款給付」三種方式之一給付增值回饋分享金。

註：要保人未選擇增值回饋分享金給付方式時，全球人壽以購買增額繳清保險方式辦理。

■被保險人保險年齡達十六歲前者，增值回饋分享金僅得採抵繳應繳保險費之方式辦理。但因繳費期間已屆滿而無法抵繳應繳保

險費者，改採儲存生息方式辦理，並於被保險人保險年齡達十六歲時，就累計儲存生息之金額作為一次躉繳純保險費購買增額

繳清保險。

■被保險人於保險年齡達十六歲前死亡者，全球人壽應退還依前項計算累計儲存生息之金額。

增值回饋分享金

各年度末解約金加上累積生存保險金加計利息對累積保費加計利息之相對比率

1.上表係依「人身保險商品審查應注意事項附件三」辦理，利率為1.59%。
2.依據上表顯示本商品於早期解約對保戶是不利的。
3.上表係以基本保險金額對應之各項數值計算而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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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繳費年期2年為例）



註：下列情形，其所有匯款相關費用均由全球人壽負擔。
1. 要保人或受益人若選擇以全球人壽指定銀行之外匯存款戶交付相關款項且匯款銀行及收款銀行為同一銀行。
2. 要保人或受益人若選擇以全球人壽指定銀行之外匯存款戶受領相關款項。
3. 因投保年齡錯誤可歸責於全球人壽致全球人壽為退還或給付所生之相關匯款費用。
4. 因投保年齡錯誤可歸責於全球人壽致要保人或受益人為補繳或返還所生之相關匯款費用。
5. 因全球人壽提供之匯款帳戶錯誤而使要保人或受益人匯款無法完成。

1.要保人交付保險費、清償保險費及利息、補繳短繳保險費或返還保險單借款本息
2.受益人歸還保險金

1.全球人壽給付各項保險金或退還已繳保險費或給付增值回饋分享金
2.全球人壽退還所繳保險費
3.全球人壽償付解約金
4.全球人壽退還保單價值準備金或給付保單價值準備金
5.全球人壽交付保險單借款

費用負擔對象

匯款項目

匯款相關費用

匯款銀行 中間行 收款銀行

要保人/
受益人

要保人/
受益人

要保人/
受益人

全球人壽 全球人壽

全球人壽

收取費用之銀行

匯 款 相 關 費 用 之 負 擔 一 覽 表

1.消費者投保前應審慎瞭解本保險商品之承保範圍、除外不保事項及商品風險，且於購買本商品前，應
詳閱各種銷售文件內容，本商品之預定附加費用率最高14.10%，最低9.46%；如要詳細瞭解其他相關
資訊，請洽業務員、全球人壽服務據點/服務中心（免付費及申訴電話：0800-000-662）或網站（網
址：www.transglobe.com.tw），以保障您的權益。

2.稅法相關規定之改變可能會影響本保險之給付金額。人壽保險之死亡給付及年金保險之確定年金給付
於被保險人死亡後給付於指定受益人者，依保險法第一百十二條規定不得作為被保險人之遺產，惟如
涉有規避遺產稅等稅捐情事者，稽徵機關仍得依據有關稅法規定或納稅者權利保護法第七條所定實質
課稅原則辦理。實質課稅相關實務案例，敬請參閱全球人壽網站-實質課稅原則說明。

3.本簡介因篇幅有限，僅能摘錄要點。保險契約各項權利義務(包括保險給付之相關條件、限制等)皆詳列
於保單條款，消費者務必詳加閱讀暸解，並把握保單契約撤銷之時效(收到保單翌日起算十日內)。

4.本商品為以外幣收付之非投資型人身保險契約，不得與以新臺幣(或不同幣別)收付之人身保險契約辦理
契約轉換。

5.要保人或受益人應承擔本商品幣別(美元)所生之風險如下：(1)匯率風險：本契約各項給付、費用、保險
費之收取或返還及其他款項收付皆以本商品幣別為之，未來若兌換他種貨幣時，將因時間及匯率不同
而產生匯兌差異。(2)政治風險：本商品幣別之匯率可能受其所屬國家之政治因素(大選、戰爭等)而影
響。(3)經濟變動風險：本商品幣別之匯率可能受其所屬國家之經濟因素(經濟政策法規的調整、通貨膨
脹、市場利率調整等)而影響。

6.本保險商品受人身保險安定基金保障，其詳細保障範圍及條件皆依相關法令辦理。本商品非存款商
品，無受「存款保險」之保障。

7.本商品為利率變動型商品，其宣告利率並非固定利率，會隨經濟環境而波動，並依全球人壽定期宣告
而改變，除保單條款另有規定外，全球人壽不負最低宣告利率保證之責。

注意事項

全壽行宣A113423 (FID備查1)(金融友善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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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110台北市信義區市民大道六段288號16樓　免付費服務及申訴專線：0800-000-662


